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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热点问题 
国务院发文明确将落实完善企业兼并重组的税收政策

2014 年 3 月 7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国发

[2014]14 号，以下简称“14 号文”）。14 号文针对

当前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如审

批多、融资难、税负重、服务体系不健全、机制不

完善等提出了多项解决措施，包括落实完善有关企

业兼并重组的税收政策的意见，旨在优化企业兼并

重组市场环境。 

一、有关落实完善企业兼并重组的税收政策的意见 

14 号文有关落实和完善税收政策的具体意见如下： 

(1) 完善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政策。修订完

善兼并重组企业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政策，降

低收购股权（资产）占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资产）

的比例限制，扩大特殊性税务处理政策的适用范

围。抓紧研究并完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交易的企业

所得税、企业改制重组涉及的土地增值税等相关政

策。 

(2) 落实增值税、营业税等政策。 企业通过合

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转让全部或者部分

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债务和劳动力

的，不属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应视同销

售而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税务部门要加强跟踪管

理，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牵头部门要积极协助财税部

门做好相关税收政策的落实。 

 

二、现有相关税收政策 

企业在兼并重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涉及到税务

处理。现行有关兼并重组的税收优惠政策大致如

下： 

1、 流转税 

(i) 增值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

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1]第 13 号）规定，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

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

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

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属于增值税

的征税范围，其中涉及的货物转让，不征收增值税。 

(ii) 营业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

产重组有关营业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1]第 51 号）规定，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

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

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债务和

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行为，不属于

营业税征收范围，其中涉及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

转让，不征收营业税。 

2、 土地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

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字[1995]48 号）规定，

在企业兼并中，对被兼并企业将房地产转让到兼并



 

企业中的，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3、 企业所得税 

根据《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

的通知》（财税[2009]59 号），企业重组要适用特殊

性税务处理规定，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 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或

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 

(二) 被收购、合并或分立部分的资产或股权比例

符合通知规定的比例（例如，在股权收购和资产收

购的情形，被收购的资产或股权比例不低于 75%）。 

(三) 企业重组后的连续 12 个月内不改变重组资

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 

(四) 重组交易对价中涉及股权支付金额符合通

知规定比例（即不低于 85%）。 

(五) 企业重组中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在

重组后连续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 

属于跨境重组的，除满足上述条件以外，还需要满

足额外的条件。 

4、 其他税种 

(i) 契税。根据《关于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契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4 号），针对公司股权

转让、合并、分立的情况，房屋权属不发生转移的

或由存续方或新设方承受的，免征契税。 

(ii) 印花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改制过程中有关印花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3]183 号）规定，以合并或分立方式成立的新

企业，其新启用的资金账簿记载的资金，凡原已贴

花的部分可不再贴花，未贴花的部分和以后新增加

的资金按规定贴花。 

三、我们的观察 

尽管现有税收政策为企业重组提供了享受税收优

惠的依据，但实践中，由于各税种的优惠政策适用

范围不尽相同，有些税收优惠的条件比较严格，且

各地税务机关在执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对政策的理

解和实际做法不一致，导致现实中企业实际和及时

地享受兼并重组的税收优惠存在难度。此外, 《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

题规定的通知》(财税字〔1995〕48 号) 是否还适

用,总局主管土地增值税官员的解释与各地地方税

务局的执行也不一致,给纳税义务人造成很大困

惑。 

为解决上述问题，14 号文提出落实和完善税收政策

的意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4 号文明确要求修订

完善兼并重组企业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政策，

降低收购股权（资产）占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资

产）的比例限制，扩大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政策

的适用范围。这意味着，财税部门将对 2009 年 4

月 30 日出台的《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

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进行修订或发布补充规定，放

宽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政策的适用条件。 

14 号文有关完善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政策的意

见，有待财税部门出台具体规定。自 14 号文发文

至今，我们尚未看到财税部门针对 14 号文的意见

发布的具体税收规定。有关兼并重组的企业所得

税、土地增值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完善和扩

大适用范围，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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